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总规程

　　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民委和国家体育总局主办、海南省人

民政府承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定于２０２４年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

本届运动会遵循 “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宗旨,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将推

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服务全民健身战略作为重要目标,充分展

现新时代新征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为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一、运动会全称和简称

(一)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

(二)简称: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二、主办单位

国家民委

国家体育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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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办单位

海南省人民政府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 (分赛场,马上项目)

四、比赛日期和地点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３０日,海南省三亚市.

２０２４年７月８日至１３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昭苏县 (分赛场)举行马上项目比赛.

五、竞赛和表演项目

(一)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蹴球、毽球、龙舟、

独竹漂、秋千、射弩、陀螺、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民族

武术、民族式摔跤、民族马术、民族健身操、攀椰竞速.

(二)表演项目: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

六、参加单位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二)香港、澳门和台湾,参加办法另行确定.

七、运动员资格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经县级以上 (含县级)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者.

(三)符合相关单项竞赛、表演项目规程的有关规定.

(四)符合运动员登记规定.

(五)香港、澳门和台湾运动员参赛资格另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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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参加办法

(一)以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单位组

成代表团参加.

(二)参加各竞赛、表演项目的运动员、教练员、领队的人

数,按各单项竞赛、表演项目规程执行.

(三)代表团领导和工作人员名额:每个代表团设团长１人,

副团长３人,秘书长２人.凡参赛运动员总数在５０人以下 (含

５０人)的代表团,团领导和工作人员总数不得超过１２人;运动

员总数５０人以上的代表团,团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基数为１４人,

每增加２０名运动员可增加１名工作人员.

九、比赛办法

(一)花炮、珍珠球、木球、蹴球、毽球、陀螺、押加、民

族式摔跤的各个单项比赛,原则上均采用先分组循环赛,再进行

淘汰赛的两阶段竞赛方法.第二阶段淘汰赛原则上设８个号位,

共进行３轮７场比赛,不增设附加赛.当某个单项比赛的参赛者

不足８人 (队)时,该单项比赛将直接进行循环赛.

(二)秋千、射弩、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民族武术、民族

马术、龙舟、独竹漂、攀椰竞速、民族健身操的各个单项比赛和

表演项目比赛,按本届运动会相关单项竞赛、表演项目规程规定

的办法进行.

(三)参赛不足３人 (队)时,该单项比赛将予以取消.

(四)毽球、龙舟、绊跤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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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其他项目比赛执行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２２年审定

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竞赛和表演规则.

十、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竞赛项目的各单项均录取前８名,其中一等奖１名、

二等奖３名、三等奖４名.集体项目颁发奖杯、奖牌和证书,个

人项目颁发奖牌和证书.

(二)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的单项竞赛项目,第１名获一等

奖,第２名和两个并列第３名获二等奖,四个并列第５名获三等

奖.因参赛者不足８人 (队)而直接进行循环赛的单项竞赛项

目,第１名获一等奖,其他按名次顺序获二等奖 (最多３名)或

三等奖.

(三)秋千、射弩、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民族武术、民族

马术、龙舟、独竹漂、攀椰竞速、民族健身操各个单项比赛的前

８名中,第１名获一等奖,第２、３、４名获二等奖,第５至第８

名获三等奖.

(四)表演项目颁发一、二、三等奖.

(五)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发).

十一、运动员登记、报名

(一)参加竞赛项目的运动员必须登记.运动员登记、报名

按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组织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和主

办单位印发的相关通知执行.运动员通过网上信息系统进行登

记、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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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次报名:各代表团仅填报拟参加的竞赛项目、拟

报名的表演项目数以及参赛运动员预计人数.截止时间为２０２３

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４时.

(三)登记:截止时间为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９日２４时.

(四)第二次报名:截止时间为２０２４年６月３０日２４时.报

名截止后,所有报名信息不得更改、删除或增加.

十二、报到和离会

(一)各代表团可于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１８日至２１日期间报到

(注:可派２名联络员于１１月１６日报到,协助承办单位安排本

代表团的相关事宜);１２月１日２４时前离会.

民族马术项目报到与离会按单项规程规定执行.需使用民族

马术项目场地的表演项目报到与离会按民族马术项目单项规程相

关规定执行.

(二)竞赛项目单项规程对报到时间有规定的,按单项规程

规定执行.因提前报到或延迟离会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代表团自

理.

(三)各代表团必须为本团成员购买运动会期间的人身意外

保险.报到时,须出具每名团员的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县级以上

(含县级)医务部门提供的体检健康证明.

(四)技术官员 (仲裁、裁判长和裁判员等)报到时间另行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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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技术官员

各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的技术官员 (含执裁裁判员和仲裁

等)由主办单位选派;辅助裁判员由承办单位按要求选派,并报

主办单位备案.

十四、服装要求

(一)运动员比赛服装,按各项目规程、规则执行.

(二)运动员领奖时须穿着比赛服、队服或民族服装.

(三)开闭幕式代表团入场仪式中,代表团队伍中除着装自

身品牌标识外,不得出现其他赞助单位名称以及任何具有广告宣

传性质的标识和内容.

十五、比赛器材

(一)比赛所用器材按各项目规程、规则执行,比赛器材的

品牌、型号另行通知.

(二)表演项目所需器材由各代表团自备,如有特殊困难,

可与承办单位协商解决.

十六、代表团团旗

代表团自备团旗两面,规格为２米 (高)×３米 (长),颜

色自定,旗上用规范汉字标明简称.如:“北京”“内蒙古”.自

治区可同时在规范汉字下方标注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文字.不得

有其他标志.团旗用旗杆由承办单位统一提供.

十七、解释权

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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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花炮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３０日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参加人数及运动员资格

各单位可报１个男队参加比赛.其中领队１人,教练员１

人,运动员１６人,其中汉族运动员可报６人.

四、竞赛办法

(一)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第二阶

段由各组优胜名次共８个队,采用淘汰赛决出第１名、第２名、

两个并列第３名和四个并列第５名.

(二)第一阶段分组循环赛根据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花炮比赛成绩设种子队,第二阶段淘汰赛根据分组循

环赛成绩设种子队.

(三)参赛队不足８个时,采用循环赛决出名次.

(四)执行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２２年审定的 «花炮竞

赛规则».

(五)比赛用花炮由大会统一提供,其品牌和型号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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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录取名次和奖励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六、比赛服装

每名队员至少备深、浅颜色长袖运动上衣和短裤各１套.比

赛鞋必须是布面胶鞋 (鞋底可有橡胶钉).每场比赛时全队服装

款式、颜色必须一致,上衣前后要印有明显号码 (１~１６号),

后背号码尺寸不得小于２０厘米 (高)×１５厘米 (宽).

七、技术官员

技术官员 (仲裁、裁判长及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

部分由承办单位按要求选聘.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八、报名和报到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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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珍珠球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３０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参加人数及运动员资格

各单位可报男、女各１个队参加比赛.每队领队１人,教练

员１人,运动员１４人,其中汉族运动员可报５人.

四、竞赛项目

(一)男子珍珠球.

(二)女子珍珠球.

五、竞赛办法

(一)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第二阶

段由各组优胜名次共８个队,采用淘汰赛决出第１名、第２名、

两个并列第３名和四个并列第５名.

(二)第一阶段分组循环赛根据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珍珠球比赛成绩设种子队,第二阶段淘汰赛根据分组

循环赛成绩设种子队.

(三)参赛队不足８个时,采用循环赛决出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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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执行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２２年审定的 «珍珠球

竞赛规则».

(五)比赛用珍珠球、球拍及抄网由大会统一提供,其品牌

和型号另行通知.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七、比赛服装

每名队员至少备深、浅 (白色除外)颜色短袖运动上衣和短

裤各１套.每场比赛时全队服装款式、颜色必须一致.上衣前后

要印有明显号码 (３~１６号),后背号码尺寸不得小于２０厘米

(高)×１５厘米 (宽).

八、技术官员

技术官员 (仲裁、裁判长及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

部分由承办单位按要求选聘.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九、报名与报到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２１—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木球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３０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参加人数及运动员资格

各单位可报１个男队参加比赛.其中领队１人,教练员１

人,运动员１０人,其中汉族运动员可报４人.

四、竞赛办法

(一)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第二阶

段由各组优胜名次共８个队,采用淘汰赛决出第１名、第２名、

两个并列第３名和四个并列第５名.

(二)第一阶段分组循环赛根据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木球比赛成绩设种子队,第二阶段淘汰赛根据分组循

环赛成绩设种子队.

(三)参赛队不足８个时,采用循环赛决出名次.

(四)执行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２２年审定的 «木球竞

赛规则».

(五)比赛用木球和击球板由大会统一提供,其品牌和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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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通知.

五、录取名次和奖励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六、比赛服装

每名队员至少备深、浅颜色短袖运动上衣和短裤各１套.每

场比赛时全队服装款式、颜色必须一致.上衣前后要印有明显号

码 (１~１０号),后背号码尺寸不得小于２０厘米 (高)×１５厘米

(宽).比赛时运动员必须穿运动胶鞋、长袜套,戴护腿板和手

套.

七、技术官员

技术官员 (仲裁、裁判长及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

部分由承办单位按要求选聘.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八、报名与报到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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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蹴球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３０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参加人数及运动员资格

各单位可报１个队参加比赛.其中领队兼教练员１人,男运

动员２人,女运动员２人,其中男、女汉族运动员均可报１人.

四、竞赛项目

(一)男子单蹴.

(二)男子双蹴.

(三)女子单蹴.

(四)女子双蹴.

(五)男女混合双蹴.

五、竞赛办法

(一)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第二阶

段原则上由各组优胜名次共８人 (对),采用淘汰赛决出第１名、

第２名、两个并列第３名和四个并列第５名.

(二)第一阶段分组循环赛根据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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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会蹴球比赛成绩设种子队,第二阶段淘汰赛根据分组循

环赛成绩设种子队.

(三)各项目参赛不足８人 (对)时,采用循环赛决出名次.

(四)执行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２２年审定的 «蹴球竞

赛规则».

(五)比赛用蹴球由大会统一提供,其品牌和型号另行通知.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七、比赛服装

每名队员至少备深、浅颜色运动上衣和运动裤各１套.

八、技术官员

技术官员 (仲裁、裁判长及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

部分由承办单位按要求选聘.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九、报名与报到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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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毽球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３０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参加人数及运动员资格

各单位可报男、女各１个队参加比赛.每队领队兼教练员１

人,运动员６人,其中汉族运动员可报２人.

四、竞赛项目

(一)男子三人毽球.

(二)女子三人毽球.

(三)男子双人毽球.

(四)女子双人毽球.

五、竞赛办法

(一)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第二阶

段由各组优胜名次共８个队,采用淘汰赛决出第１名、第２名、

两个并列第３名和四个并列第５名.

(二)三人赛第一阶段分组循环赛根据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毽球比赛成绩设种子队,双人赛不设种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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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淘汰赛根据分组循环赛成绩设种子队.

(三)各项目参赛队不足８个时,采用循环赛决出名次.

(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 «毽球竞赛规则».

(五)比赛用毽球由大会统一提供,其品牌和型号另行通知.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七、比赛服装

每场比赛时全队服装款式、颜色必须一致.上衣前后要印有

明显号码 (１~６号),后背号码尺寸不得小于２０厘米 (高)×

１５厘米 (宽).

八、技术官员

技术官员 (仲裁、裁判长及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

部分由承办单位按要求选聘.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九、报名与报到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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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龙舟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３０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参加人数及运动员资格

(一)各单位可报男、女各１个队参加比赛.

(二)参加标准龙舟比赛的男、女队,每队设领队１人,教

练员１人,运动员２４人 (包括划手２０人,舵手１人,鼓手１

人,替补队员２人),其中汉族运动员可报１２人.

(三)参加小龙舟比赛的男、女队,每队设领队１人,教练

员１人,运动员１４人 (包括划手１０人,舵手１人,鼓手１人,

替补队员２人),其中汉族运动员可报７人.

(四)参加标准龙舟比赛的队伍可兼报小龙舟,参加小龙舟

比赛时,上舟汉族运动员可报７人.

(五)运动员必须能够着轻便服装无协助游泳２００米以上.

(六)运动员必须穿救生衣参加比赛.

四、竞赛项目

(一)标准龙舟.

—９１—



１男子直道竞速:２００米、５００米、８００米、１０００米.

２女子直道竞速:２００米、５００米、８００米、１０００米.

３男女混合直道竞速:２００米、５００米、８００米、１０００米.

(二)小龙舟.

１男子直道竞速:２００米、５００米、１０００米.

２女子直道竞速:２００米、５００米、１０００米.

３男女混合直道竞速:２００米、５００米、１０００米.

五、竞赛办法

(一)标准龙舟和小龙舟比赛采用预赛和决赛排定名次.

(二)在男女混合项目比赛中,标准龙舟比赛女子划手不少

于８人,且汉族运动员不得超过１２人 (性别不限),舵手和鼓手

性别不限;小龙舟比赛女子划手不少于４人,且汉族运动员不得

超过７人 (性别不限),舵手和鼓手性别不限.

(三)参加标准龙舟比赛的队,限报各相关项目４个距离中

的３项;参加小龙舟比赛的队,限报各相关项目３个距离中的２

项.

(四)龙舟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 «龙舟竞赛规

则».

(五)比赛用龙舟、舵桨由大会统一提供.划桨自备,须符

合 «国际龙舟联合会»规定.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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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比赛服装与队旗

(一)各队运动员须自备４套不同颜色的比赛服装上衣,每

场比赛时全队服装款式、颜色必须一致.上衣前后要印有明显号

码 (１~２４号或１~１４号),后背号码尺寸不得小于２０厘米

(高)×１５厘米 (宽).

(二)各参赛队自备直角三角形大小队旗各一面,旗上标注

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标准简称,如:“河

北”“内蒙古”“上海”“兵团”.

１大队旗高１米,底长２米,颜色不限.

２小队旗高０６米,底长０８米,颜色不限,面料不透光,

双面印有队伍标准简称,旗杆长１２米.

八、技术官员

技术官员 (仲裁、裁判长及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

部分由承办单位按要求选聘.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九、报名与报到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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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独竹漂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３０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参加人数及运动员资格

(一)各单位可报１个队参加比赛.其中领队１人,教练员

１人,男运动员３人,女运动员３人,其中男、女汉族运动员均

可报１人.

(二)运动员必须能够着轻便服装无协助游泳２００米以上.

四、竞赛项目

(一)男子直道竞速:６０米、１００米、２００米.

(二)女子直道竞速:６０米、１００米、２００米.

五、竞赛办法

(一)根据参赛人数,具体确定赛次设置.

(二)比赛执行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２２年审定的 «独

竹漂竞赛规则».

(三)运动员比赛号码由大会统一编制.

(四)比赛用竹漂、划竿由大会统一提供,其品牌和型号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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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通知.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七、技术官员

技术官员 (仲裁、裁判长及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

部分由承办单位按要求选聘.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八、报名与报到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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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秋千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３０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参加人数及运动员资格

各单位可报１个女队参加比赛.其中领队兼教练员１人,运

动员４人,其中汉族运动员可报１人.

四、竞赛项目

(一)５５公斤级 (含５５公斤以下).

１单人触铃.

２单人高度.

３双人触铃.

４双人高度.

(二)５５公斤以上级.

１单人触铃.

２单人高度.

３双人触铃.

４双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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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竞赛办法

(一)每名运动员限报一个级别中的２项.

(二)运动员出场顺序抽签排定.

(三)执行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２２年审定的 «秋千竞

赛规则».

(四)比赛用秋千架、绳由大会统一提供,其品牌另行通知.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七、技术官员

技术官员 (仲裁、裁判长及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

部分由承办单位按要求选聘.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八、报名与报到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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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射弩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３０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参加人数及运动员资格

各单位可报１个队参加比赛.其中领队１人,教练员１人,

男运动员３人,女运动员３人,其中男、女汉族运动员均可报１

人.

四、竞赛项目

(一)团体项目.

１民族传统弩混合团体.

２民族标准弩混合团体.

(二)个人项目.

１民族传统弩.

(１)男子立姿.

(２)男子跪姿.

(３)女子立姿.

(４)女子跪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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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民族标准弩.

(１)男子立姿.

(２)男子跪姿.

(３)女子立姿.

(４)女子跪姿.

五、竞赛办法

(一)团体比赛.

１每队由男、女运动员各２名组成.

２比赛分为资格赛、决赛两个阶段.

３资格赛:每人立、跪姿各１０支箭,以４人成绩之和排列

名次,前８名进入第二阶段比赛.

４决赛:每人立姿５支箭,以每队决赛成绩之和排定名次.

(二)个人比赛.

１比赛分资格赛、决赛两个阶段.

２资格赛:立姿 (跪姿)每人２０支箭,依据成绩排列名

次,前８名进入决赛阶段比赛.

３决赛:立姿 (跪姿)每人１０支箭,以决赛成绩排定名

次.

(三)执行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２２年审定的 «射弩竞

赛规则».

(四)民族传统弩比赛用弩、箭自备,须符合 «射弩竞赛规

则»规定.民族标准弩比赛用弩、箭自备,其品牌和型号另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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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七、技术官员

技术官员 (仲裁、裁判长及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

部分由承办单位按要求选聘.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八、报名与报到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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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陀螺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３０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参加人数及运动员资格

各单位可报１个队参加比赛.其中领队１人、教练员１人,

男运动员３人,女运动员３人,其中男、女汉族运动员均可报１

人.

四、竞赛项目

(一)男子团体.

(二)女子团体.

(三)男子个人.

(四)女子个人.

五、竞赛办法

(一)团体赛和个人赛均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

组循环赛;第二阶段由各组优胜名次共８个队 (人),采用淘汰

赛决出第１名、第２名、两个并列第３名和四个并列第５名.

(二)第一阶段分组循环赛根据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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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会陀螺比赛成绩设种子队 (选手),第二阶段淘汰赛根

据分组循环赛成绩设种子队 (选手).

(三)参赛队 (人)不足８个队 (人)时,采用循环赛决出

名次.

(四)执行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２２年审定的 «陀螺竞

赛规则».

(五)比赛用陀螺、胶垫由大会统一提供,其品牌和型号另

行通知.鞭杆及鞭绳自备,须符合 «陀螺竞赛规则»规定.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七、技术官员

技术官员 (仲裁、裁判长及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

部分由承办单位按要求选聘.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八、报名与报到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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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押加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３０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参加人数及运动员资格

各单位可报１个男队参加比赛,其中领队１人,教练员１

人,运动员５人,其中汉族运动员可报１人.

四、竞赛项目

(一)５５公斤级 (含５５公斤以下,下同).

(二)６１公斤级.

(三)６８公斤级.

(四)７６公斤级.

(五)８５公斤级.

五、竞赛办法

(一)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第二阶

段由各组优胜名次共８名选手,采用淘汰赛决出第１名、第２

名、两个并列第３名和四个并列第５名.

(二)第一阶段分组循环赛根据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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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会押加比赛成绩设立种子选手,第二阶段淘汰赛根据分

组循环赛成绩设立种子选手.

(三)参赛不足８人时,采用循环赛决出名次.

(四)每个级别每队限报２人.

(五)执行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２２年审定的 «押加竞

赛规则».

(六)运动员比赛时必须穿着运动服.押加带、比赛用鞋由

大会统一提供,其品牌和型号另行通知.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七、技术官员

技术官员 (仲裁、裁判长及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

部分由承办单位按要求选聘.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八、报名与报到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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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高脚竞速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３０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参加人数及运动员资格

各单位可报１个队参加比赛.其中领队１人,教练员１人,

男运动员３人,女运动员３人,其中男、女汉族运动员均可报１

人.

四、竞赛项目

(一)男子.

１１００米.

２２００米.

３４００米.

４２×２００米接力.

(二)女子.

１１００米.

２２００米.

３４０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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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００米接力.

(三)４×１００米混合接力.

五、竞赛办法

(一)根据参赛人数,具体确定赛次设置.

(二)非接力项目每名运动员限报２项;接力项目每队限报

２项.混合接力比赛第１、３棒为女子,第２、４棒为男子.

(三)执行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２２年审定的 «高脚竞

速竞赛规则».

(四)运动员比赛号码由大会统一编制.

(五)比赛用高脚杆自备,须符合 «高脚竞速竞赛规则»规

定,其品牌和型号另行通知.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七、技术官员

技术官员 (仲裁、裁判长及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

部分由承办单位按要求选聘.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八、报名与报到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４３—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板鞋竞速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３０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参加人数及运动员资格

各单位可报１个队参加比赛.其中领队１人,教练员１人,

男运动员６人、女运动员６人,其中汉族男、女运动员均可报１

人.

四、竞赛项目

(一)男子三人板鞋.

１６０米.

２１００米.

３２００米.

４２×１００米接力.

(二)女子三人板鞋.

１６０米.

２１００米.

３２０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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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００米接力.

(三)三人板鞋４×１００米混合接力.

五、竞赛办法

(一)根据参赛人数,具体确定赛次设置.

(二)非接力项目每名运动员限报２项;接力项目每队限报

２项.混合接力比赛第１、３棒为女子,第２、４棒为男子.

(三)执行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２２年审定的 «板鞋竞

速竞赛规则».

(四)运动员比赛号码由大会统一编制.

(五)比赛用板鞋由大会统一提供,其品牌和型号另行通知.

护皮可自备,须符合 «板鞋竞速竞赛规则»规定.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七、技术官员

技术官员 (仲裁、裁判长及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

部分由承办单位按要求选聘.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八、报名与报到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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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民族武术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３０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参加人数及运动员资格

各单位可报１个队参加比赛.其中领队１人,教练员１人,

运动员６人,其中汉族运动员可报１人.

四、竞赛项目

(一)男子传统拳术.

１一类:形意拳、八卦掌、八极拳.

２二类:通臂拳、劈挂拳、翻子拳.

３三类:地躺拳、象形拳.

４四类:查拳、华拳、花拳、炮拳、洪拳、少林拳等.

５其他类:除一、二、三、四类以外的各种具有民族和地

域特色的拳种.

(二)女子传统拳术.

１一类:形意拳、八卦掌、八极拳.

２二类:通臂拳、劈挂拳、翻子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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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三类:地躺拳、象形拳.

４四类:查拳、华拳、花拳、炮拳、洪拳、少林拳等.

５其他类:除一、二、三、四类以外的各种具有民族和地

域特色的拳种.

(三)男子传统器械.

１单器械.

２双器械.

３软器械.

(四)女子传统器械.

１单器械.

２双器械.

３软器械.

(五)对练.

１男子对练.

２女子对练.

五、竞赛办法

(一)男子、女子传统拳术、传统器械,每名运动员限报１

项拳术和１项器械;每队同类拳术、同类器械项目限报１人;对

练项目,每队男女分别限报１组 (限３人以内编排,不允许男女

混编).

(二)执行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２２年审定的 «民族武

术竞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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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赛使用器械自备,须符合 «民族武术竞赛规则»规

定.

(四)比赛用垫子由大会统一提供,其品牌和型号另行通知.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按总规程的规定执行.

七、技术官员

技术官员 (仲裁、裁判长及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

部分由承办单位按要求选聘.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八、报名与报到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参加其他类拳术比赛的项目,需在第二

次报名截止后３０天内,报送参赛项目的音像及文字介绍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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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民族式摔跤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３０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参加人数及运动员资格

各单位可报１个队参加比赛.其中领队１人,教练员２人,

男运动员１２人,女运动员３人,其中男、女汉族运动员均可报

１人.

四、竞赛项目

(一)搏克 (蒙古族式摔跤).

１男子团体.

２女子团体.

３男子个人.

４女子个人.

(二)且里西 (维吾尔族式摔跤).

男子,５２公斤级、６２公斤级、７４公斤级、８７公斤级、８７

公斤以上级.

(三)格 (彝族式摔跤).

—０４—



男子,５２公斤级、６２公斤级、７４公斤级、８７公斤级、８７

公斤以上级.

(四)北嘎 (藏族式摔跤).

男子,５２公斤级、６２公斤级、７４公斤级、８７公斤级、８７

公斤以上级.

(五)绊跤 (回族式摔跤).

男子,５６公斤级、６５公斤级、７５公斤级、９０公斤级、９０

公斤以上级.

(六)希日木 (朝鲜族式摔跤).

男子,５２公斤级、６２公斤级、７４公斤级、８７公斤级、８７

公斤以上级.

五、竞赛办法

(一)且里西、格、北嘎、绊跤、希日木５个项目的比赛均

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第二阶段由各组

优胜名次共８人,采用淘汰赛决出第１名、第２名、两个并列第

３名和四个并列第５名.

(二)第一阶段分组循环赛根据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民族式摔跤比赛成绩设种子选手,第二阶段淘汰赛根

据分组循环赛成绩设种子选手.

(三)参赛不足８人 (队)时,采用循环赛决出名次.

(四)搏克团体赛采用 “３人轮赛制”;个人赛采用淘汰制.

(五)每名运动员可报且里西、格、北嘎、绊跤、希日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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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比赛项目中的１项,其中每个级别每队限报２名;男子搏克项

目每名运动员限报１项.

(六)比赛前称重不合格的队员不允许参赛,也不允许临时

更改级别.

(七)搏克、且里西、格、北嘎、希日木比赛执行国家民委、

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２２年审定的 «民族式摔跤竞赛规则»;绊跤比赛

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 «中国式摔跤竞赛规则».

(八)绊跤比赛跤服自备,须符合 «中国式摔跤竞赛规则»

的规定.其他跤种比赛跤服、腰带及摔跤垫由大会提供,其品牌

另行通知.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七、技术官员

技术官员 (仲裁、裁判长及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

部分由承办单位按要求选聘.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八、报名与报到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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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民族马术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２０２４年７月８日至１３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昭苏县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参加人数及运动员资格

各单位可报１个队参加比赛.其中,领队１人、教练员３人

(民族赛马１人、跑马射箭、跑马拾哈达共２人),运动员不超过

５０人,其中民族赛马运动员均为少数民族,跑马射箭和跑马拾

哈达运动员不限民族成份.工作人员１人,兽医１人,马主或饲

养员６人.每个代表团报名参赛马匹数量不超过５０匹.

四、竞赛项目

(一)民族赛马.

１０００米、２０００米、３０００米、５０００米、８０００米.

(二)跑马射箭.

１个人.

２三人团体.

(三)跑马拾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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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个人.

２三人团体.

(四)个人两项全能 (跑马射箭＋跑马拾哈达).

五、竞赛办法

(一)比赛使用起跑马闸箱,沿顺时针方向跑进.

(二)民族赛马项目比赛,参赛选手超过１０人 (不含１０人)

时,采取抽签分组、分道比赛的办法,最终按成绩排列名次,时

间短者名次列前.

(三)跑马射箭和跑马拾哈达２个比赛项目,采用计分、计

时的办法确定名次.

(四)个人两项全能项目不单独报名,按照跑马射箭和跑马

拾哈达两项成绩总和确定名次.成绩相同则并列.

(五)民族赛马、跑马射箭、跑马拾哈达、个人两项全能比

赛执行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２２年审定的 «民族马术竞赛

规则».

(六)比赛马匹、装备、弓、箭由参赛单位自备,须符合

«民族马术竞赛规则»规定.弓、箭需经大会检验合格并批准使

用.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七、技术官员

技术官员 (仲裁、裁判长及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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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由承办单位按要求选聘.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八、食宿保证金

报名参加民族马术比赛的代表团应于第二次报名前交纳马术

队食宿保证金１０万元.按时报到、离会的参赛队,离会时保证

金退回原账号.提前报到和延期离会的参赛队,按实际支出扣减

保证金,余款退回原账号.未能在第二次报名截止日期前交纳食

宿保证金的,报名不予受理.

九、报名、报到、离会与保险

(一)各参赛单位人员、马匹报名方式另行通知.

(二)各参赛单位人员、马匹报到时间另行通知.如需提前

报到,必须与大会组委会联系并得到许可,提前报到所产生的费

用全部自理.

(三)报到时必须出具参赛运动员的健康证明和意外保险证

明.

(四)报到时必须出具参赛马匹所在地县级以上 (含县级)

卫生检疫部门的检疫证明,并接受赛区检疫,检疫合格后方可参

赛.

(五)各参赛代表队及马匹离会时间待定.

(六)参赛马匹的保险由代表团自行办理.主、承办单位不

承担参赛马匹赛会期间因伤病、死亡造成的任何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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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民族健身操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３０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参加人数及运动员资格

各单位可报１个队参加比赛.其中领队１人,教练员１人,

运动员１８人 (含替补运动员２人),其中男运动员不少于４人,

汉族运动员可报１０人.

四、竞赛项目

(一)规定套路.

(二)自选套路 (徒手).

(三)自选套路 (轻器械).

(四)规定套路＋自选套路 (徒手)总成绩.

(五)规定套路＋自选套路 (轻器械)总成绩.

五、竞赛办法

(一)规定套路和自选套路的比赛均分两轮进行.

(二)规定套路由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发布;自选套路

由参赛单位自行创编,时间限定为３分３０秒±１０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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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选套路第一轮、第二轮比赛动作相同.

(四)上场运动员１６人,其中男运动员不少于４人.

(五)赛前抽签决定第一轮、第二轮比赛的出场顺序.

(六)规定套路和自选套路的比赛成绩均以第一轮、第二轮

比赛得分之和,从高到低排列名次.如成绩相等,则按下列顺序

依次进行名次排定:１ 以第二轮比赛得分多者名次列前;２ 名

次并列.

(七)参赛队伍均需参加规定套路比赛.自选套路只可选报

徒手或轻器械中的一项,参加规定套路＋自选套路项目比赛的

队,以两个项目成绩之和为该队总成绩.如成绩相同,则按下列

顺序进行名次排定:１ 以自选套路得分多者名次列前;２ 名次

并列.

(八)比赛执行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２２年审定的 «民

族健身操竞赛规则».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七、比赛服装

着具有民族特色且便于运动,符合竞赛规则规定的服装参加

比赛.

八、技术官员

技术官员 (仲裁、裁判长及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

部分由承办单位按要求选聘.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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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报名与报到

(一)各参赛单位的报名与报到,按总规程执行.

(二)第二次报名截止前,需向筹委会竞赛表演部报送自选

套路音乐 (CD、MP３、WAV 格式各１份)、编创说明 (３００字

以内,内容包括健身操名称、音乐时长、编创思路等,含电子

版).由于音乐自身制作质量问题而影响比赛的,组委会不承担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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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攀椰竞速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３０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参加人数及运动员资格

各单位可报１个队参加比赛.其中领队１人,教练员１人,

男、女运动员各３人,其中男、女汉族运动员均可报１人.

四、竞赛项目

(一)男子 (９米)攀椰竞速.

(二)女子 (７米)攀椰竞速.

五、竞赛办法

(一)根据参赛人数,具体确定赛次设置.

(二)比赛执行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２２年审定的 «攀

椰竞速比赛规则».

(三)运动员比赛号码由大会统一编制.

(四)比赛用鞋由大会统一提供,其品牌和型号另行通知.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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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技术官员

技术官员 (仲裁、裁判长及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

部分由承办单位按要求选聘.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八、报名与报到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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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表演项目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３０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参加人数及运动员资格

(一)每个代表团表演项目参赛总数不超过７个,且综合类

表演项目不超过２个.

(二)各代表团表演项目设总领队１人,工作人员１人.

(三)每个项目领队、编导、教练员各１人;运动员不超过

２０人,性别不限,其中汉族运动员可报１０人.

四、表演项目

(一)竞技类.

(二)技巧类.

(三)综合类.

五、表演办法

(一)比赛分两轮进行,两轮成绩相加为该项目总成绩.

(二)比赛场地分室内、室外.

(三)比赛时间不超过１０分钟.如需延时,应于运动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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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３０天向主办单位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延时.

(四)舞蹈、情景剧、音舞诗等文艺表演类节目不得作为表

演项目.

(五)比赛执行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２２年审定的 «表

演项目比赛规则».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七、表演服装

表演时,运动员穿着民族服装 (竞技类可穿着运动装).

八、技术官员

技术官员 (仲裁、裁判长及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

部分由承办单位按要求选聘.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九、报名与报到

(一)各表演单位的报名和报到,按总规程规定执行.

(二)第二次报名截止前,需向筹委会竞赛表演部报送每个

表演项目的解说词１份 (含电子版);竞技类项目还需报竞赛规

则１份 (含电子版).

　国家民委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９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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